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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

9樓

承辦人：官育如

電話：(02)27527286-124

傳真：(02)2771-8392

Email：k86464087@tma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1000000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1100000097_Attach1.pdf、1100000097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告修正「醫事機構戒菸服務

補助計畫」部分條文，並修正名稱為「戒菸服務補助計畫

契約書」(附件1)；請協助轉知會員於110年2月9日前(郵

戳為憑)，以掛號將用印後契約書寄至「戒菸治療服務與

管理窗口」(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89號5樓)，以完成換

約程序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9年12月31日國健教字第

1090701438號公告副本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10年1月6

日國健教字第1100700014號函副本辦理。

二、旨揭契約書明定特約醫療機構於釋出處方箋時應加註文字

「請注意!本釋出處方箋限由戒菸服務特約藥局或戒菸輔助

用藥契約調劑藥局調劑，不具該二種資格之藥局，調劑本

處方有關之任何費用，國民健康署均不予補助」。如處方

箋未註明，致藥局不知情而調劑，費用將由釋出處方箋之

醫療機構扣除轉付之，如附件2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00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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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關換約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附件2。

四、本函訊息刊登本會網站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
副本：

理事長 邱 泰 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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